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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度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部门

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

一、评价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背景

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（以下简称我院）是国家法律监

督机关，履行法律监督职能。2022年以来，我院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

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工作会议部署和全国检察长会议精神，抓住

服务保障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条主线，把握以检察工作高质

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，牢记“国之大者”，

深入落实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

意见》、《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》、《广州

市检察机关工作质量建设年司法救助工作方案》等各项工作部

署，依法能动履职，转变司法救助理念，完善司法救助机制，

以求极致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，提高检察为民实效，厚植党的

执政根基。

（二）项目立项依据

依据《广东省检察机关国家司法救助工作指引》、《关于

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我院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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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入库司法救助资金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绩效目标

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通过持续设立国家司法救助专项资

金，对符合条件的案件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，从经济上帮助遭

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、生活

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，及时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社会和谐稳

定，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。

项目具体绩效目标是社会效益完成情况达 100%，救助人满

意度达 95%，救助发放及时率达 100%，资助申请及时处理率达

100%，错案案件比率小于 5%，办理案件完成率达 100%。

（四）项目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

项目年度预算金额为 103.08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 103.08万

元，资金到位率 100% 。该项目经费实际支出 103.05万元，预

算执行率 99.97% 。

（五）项目实施情况

设立国家司法救助专项资金，国家司法救助资金属于经常

性项目，项目金额调整按规定履行向广州市财政局履行报批手

续，按照法律要求发放司法救助资金。2022 年我院深入开展国

家司法救助工作专项活动，将贫困户、未成年人、残疾人作为

重点救助对象，积极引入民政救助、心理疏导等多种救助形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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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专业化长效救助模式。项目的实施期间为 2022年 1月 1日

至 2022年 12月 31日。

司法救助资金项目属于 2022 年我院部门预算中的司法救

助金项目的二级项目。该项目通过入库申报、预算审核、项目

实施和项目评价阶段。项目的主要开支内容为救助金。

我院依据 2022 年公开的部门预算重点项目，按照市财政

相关规定和我院实际情况，对市财政重点项目进行二次分配，

严格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展开项目申报、项目审核、额度拨付、

绩效自评等工作，资金使用规范，监督管理到位，财务资料真

实完整，无虚列、截留、挤占、挪用、超标等问题。

二、绩效评价概述

（一）评价目的

通过设置产出、效益和满意度三类绩效指标，进行项目绩

效运行监控。

（二）评价设计与实施

我院依据司法救助资金项目实际情况，建立总体绩效目标，

设置产出、效益和满意度三类绩效一级指标。其中，产出包括

质量和时效 2个二级指标，效益包括可持续影响 1个二级指标，

满意度包括服务对象满意度 1个二级指标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准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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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指标及年度指标值具体如下表：

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错案案件比率 <5%
办理案件完成率 100%

时效指标 救助发放及时率 100%
资助申请及时处理

率

100%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社会效益完成情况 100%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救助人满意度 95%

三、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

（一）总体结论

司法救助资金自评得分 99.1。项目立项依据充分，经费使

用规范，年度绩效目标及绩效指标设置基本合理，较全面地考

核项目产出及效益，达到年度设定目标，但也存在绩效指标设

置与项目本身匹配性不足、社会效益只有定性描述，缺乏量化

指标的情形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分析

通过持续设立国家司法救助专项资金，对符合条件的案件

当事人进行司法救助，从经济上帮助遭受犯罪侵害或民事侵权

而无法通过诉讼获得有效赔偿的、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当事人，

及时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，维护司法权威和公信。

1.错案案件比率：小于年度指标值 5%，错案案件比率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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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办理案件完成率：达到年度指标值 100%，办理案件完成

率高。

3.救助发放及时率：达年度指标值 100%，救助发放及时率

高。

4.资金申请及时处理率：达年度指标值 100%，资金申请及

时处理率高。

5.社会效益完成情况：通过司法救助的形式，取得了法律效

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，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。

6.救助人满意度：超年度指标值 95%，救助人满意度高。

四、项目主要绩效或成功经验

2022年我院办结司法救助案件 64件，救助对象 75人，发

放救助决定金 103万余元，同比上升 700%，司法救助率 3.8%。

办理的司法救助案件数和司法救助率均位居全市基层检察院前

列。

主要工作举措及成效如下：

（一）建立完善司法救助线索机制。根据部门《2021年工

作情况及 2022年工作安排》，向院党组提交一个关于探索建立

全院司法救助线索搜集机制的议题报告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

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内部协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提交审议稿）

有关情况。院党组审议通过了该规定。在院党组高度重视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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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步形成司法救助工作全院“一盘棋”格局。

（二）做好思想发动工作。院领导的带头示范，是最好的

动员。党组书记、检察长陈焯霖同志承办的刘某某等三人涉嫌

抢劫一案时，认为被害人父母的困难情形，符合国家司法救助

条件，引导家属向我院提交申请材料，并将救助线索移送控申

部门。2月 28日，我院举办“质量建设年”第四场讲座（关于

国家司法救助的五个W），对全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进行再动

员、再部署。

（三）拓宽救助线索来源。在院领导的重视下，全院各部

门认真落实《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检察院国家司法救助工作内部

协作规定（试行）》，刑检部门围绕司法救助案件主要来源的

七类刑事案件逐一进行排查倒查，确保线索不遗漏不错过，2022

年以来刑检部门移送救助线索 89件，同比去年增加 330%。第

六检察部积极主动排查救助线索，在工作中发现个别案件可能

存在救助线索后，及时反馈有关情况。第六检察部加强与区退

役军人事务局、区信访局、区法院、区公安分局相关部门联系，

积极宣传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情况，主动挖掘司法救助线索。

上半年区法院为我们提供了两条司法救助线索，取得良好效果。

（四）探索建立横向联合救助机制。开展横向联合救助的

主要为两类案件，一类是涉法涉诉信访案件，对于涉法涉诉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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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人诉求具有一定合理性，但通过法律途径难以解决，且生活

困难，愿意接受国家司法救助后息诉息访的，符合司法救助条

件的，主动报请区委政法，探索建立与区委政法委开展联合救

助工作长效机制，促进区域社会矛盾化解的同时缓解救助资金

预算压力。另一类是需要跨地区协调开展多元救助的案件，如

我院办理的未成年人杨某某司法救助一案，通过主动联系救助

申请人所在地湖南新宁县人民检察院开展联合救助，增强该院

协调社会救助工作的积极性，努力实现该案中司法救助与社会

救助无缝衔接衔接。

五、存在问题或不足

（一）绩效指标设置与项目本身匹配性有待加强；

（二）社会效益只有定性描述，缺乏量化指标。

六、相关建议

（一）政策方面建议。

无

（二）项目管理方面建议。

持续性做好司法救助案件办理工作。一是进一步拓宽司法

救助线索来源。在已有的基础上，加强与区法院执行部门联系，

积极挖掘司法救助线索。二是创新思维，灵活救助。根据高检

院关于《人民检察院开展国家司法救助工作细则》权威解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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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对下列对象开展救助：（1）刑事案件受害人因受到犯罪侵害

丧失劳动力，依靠其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近亲属或者其赡养、

扶养、抚养的其他人；（2）主要依靠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抚养、

扶养、赡养的近亲属是未成年人、残疾人、老年人，因犯罪嫌

疑人、被告人被羁押失去生活来源、生活面临急迫困难的。

（三）绩效管理方面建议。

不断完善绩效指标设置，加强绩效指标设置与项目本身匹

配性，加强社会效益指标的量化指标描述。明确绩效目标，合

理设置绩效指标组织预算编制及申报人员系统学习《预算资金

管理办法》《绩效管理制度》等相关制度，并聘请第三方专家

进行绩效管理专题培训，提升部门预算编制人员绩效指标选取、

目标值设定的能力。

（四）其他方面建议。

无


